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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3周年
纪念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妇联，滨州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北海经济开发区妇工委，各高校妇工委，市直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妇委会：

今年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3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认真组织好今年的“三八”节纪念活动，对于团结动员全市广大妇女，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参与全市“黄蓝两区”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省十次党代会及市“两会”精神，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和宣传教育活动，更加有力地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贯彻落实，更加有效地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团结带领广大妇女为实现“六个翻番”、再造一个新滨州而努力奋斗。

二、主要活动

（一）开展庆“三八”、走基层、送温暖、办实事活动，与基层妇女群众共度节日；

（二）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月”活动； 

（三）开展“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 

（四）开辟“巾帼风采”新闻专栏，集中宣传报道我市各行各业优秀妇女典型的先进事迹；

（五）开展“春风送岗位”活动；

（六）举办孕妈妈知识讲座。
三、总体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妇女组织要充分认识“三八”纪念活动的重要意义，把组织开展好纪念活动作为年度工作重点，周密部署安排。要创新纪念形式，按照节俭、务实，贴近基层、服务妇女的原则，精心设计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成效良好的纪念活动。

（二）注重工作结合。要把纪念活动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相结合，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妇女群众中进一步掀起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要把纪念活动与推进妇女工作相结合，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立足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精心设计工作载体，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在推动科学发展、追赶超越中创造新业绩、展现新风采，在参与生态、美丽、幸福新滨州建设中做出新贡献。 

（三）集中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主题宣传活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新时期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要扎实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进机关、进党校、进学校”。组织讲师团成员、专家学者和妇女工作者等深入机关宣讲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丰富内涵和基本理念，积极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纳入各级党校、行政院校等主体课程体系，推动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把3月定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月”，发挥妇联舆论阵地作用，积极争取主流媒体支持，注重运用网络等新媒体平台，利用公益广告、街道标语、公交广告等宣传载体，扩大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公众知晓度，营造宣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良好社会氛围。要把宣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与推动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山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紧密结合起来，扎实开展好“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加大对妇女权益保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督查，加强对妇女重要信访事项和严重侵害妇女权益案件的督办，努力消除性别歧视的不良现象。

（四）深入开展“下基层、访妇情、办实事”活动。“三八”节期间，各级妇女组织要积极争取社会支持，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送温暖、送服务活动，努力为妇女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使妇女得实惠、普受惠、长受惠。广大妇联干部要深入基层，走进“妇女之家”，与基层妇女群众共度节日。要发挥妇联团体会员和巾帼志愿者作用，面对面向妇女群众宣讲党的十八大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手拉手了解妇女的实际需求，心贴心帮助妇女群众排忧解难，让最基层的妇女群众真正了解领会党委政府的惠民政策，真正感受到妇联“娘家人”的关怀和温暖。

各县区妇联、各单位妇委会活动情况请于3月12日前报市妇联组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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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庆“三八”、走基层、送温暖、办实事
活动实施方案

为积极响应中央、省、市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妇联、省妇联提出的“要创新形式，本着节俭务实、贴近基层、服务妇女的原则，设计开展好‘三八’纪念活动”的要求，经研究，市妇联定于“三八”节期间在全市组织开展庆“三八”、走基层、送温暖、办实事活动。为使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效，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按照中央、省、市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政策规定和全国妇联、省妇联有关通知要求，与基层妇女群众手拉手、心贴心，了解妇情民意，为妇女群众分忧解难，在改进作风中服务妇女，在为妇女办实事上创先争优，与基层妇女群众共同度过一个丰富多彩而有意义的节日。
二、活动内容 

主要内容是“三访六送四关爱”。“三访”即：走访贫困母亲、走访优秀妇女典型、走访老妇女工作者；“六送”即：送文化、送科技、送法律、送健康、送项目、送信息；“四关爱”即：关爱贫困妇女、关爱留守儿童、关爱孤困儿童、关爱空巢老人。

三、活动时间 

2013年3月4日-8日，集中一周的时间。
    四、活动形式 

1、走访慰问。各级妇女组织和广大妇女干部要到贫困妇女、留守儿童、孤困儿童、空巢老人、困难女职工家中走访慰问，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2、结对帮扶。广大妇女干部要与农村妇女群众和企业困难女职工结成对子，一对一进行真帮实扶。对贫困妇女和困难女职工，通过送科技、送项目、送信息等形式，帮助她们增强致富意识，提高致富本领，切实改善生活水平；对特困留守儿童、孤困儿童建立长期助学计划，使其顺利完成学业。

3、岗村共建。各级巾帼文明岗、“三八”红旗集体等先进集体，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选择一个经济落后村结成帮扶对子，通过帮思想、帮生产、帮信息、帮项目、帮资金等形式，使所帮扶村在创建生态文明村、建设“妇女之家”、壮大村集体经济等方面实现新跨越。

五、几点要求

1、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各县区妇联、各单位妇委会要把庆“三八”、走基层、送温暖、办实事活动作为今年“三八”妇女节的一项主体活动，重点安排，周密部署。

2、多措并举，力争富有成效。市妇联将组织部分先进集体到一个企业和一个乡村开展送温暖、办实事活动，与企业女职工、农村妇女群众共度节日。各县区妇联可选择2-3个点进行活动；市直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妇委会可结合实际到本单位“第一书记”任职村或结对帮扶企业开展送温暖活动。 

3、加大宣传，及时报送信息。各县区妇联、各单位妇委会开展活动情况要留有图片资料，有条件的要留有视频资料并及时通过媒体宣传报道。此项活动的信息（包括活动时间、地点、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参加人员、慰问对象人数、物资或慰问金数量等）要与其他“三八”活动信息于3月12日前一并报市妇联组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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